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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目變更

事前監察

1.申報事項          2.變更申請       3. 資助計劃的變更事項



1. 事前監察：申報事項

更改開展日期

適用更改日期 超過 60 日 ，不遲於

項目結束後 7 個工作日內申報。

注意： 少於或等於 60 日 ，無需事前申報。

取消開展項目

取消最後或唯一項目，不遲於項目原

定完成日後7 個工作日內申報。

更改開展日期：只適用於學術項目、交流活動、社區活動及綜合資助計劃



2. 事前監察：變更申請

申請時點

不少於實際開始日前 7個工作日申請。

不獲接納之主要情況

更改項目類別 (例如：展覽 → 出版)

超出項目開展期

偏離核心內容，與計劃及批給條件嚴重不符。

無法按時提出申請

倘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原因，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7個工作日通知基金會，並附證明。

按原計劃執行或申報取消。

不獲接納後果 超出開展地點(資助運作經費、福包適用)



3. 變更事項- 運作經費

2026年 2027年維持

獲資助場所關閉或搬遷。

《2027年社團運作經費資助計劃》第13.1.1項



3. 變更事項- 學術項目

2026年 2027年維持

1. 變更／增加／減少項目主題。

2. 變更／增加／減少項目的主辦、合辦、協辦單位。

3. 更改研究項目的團隊（不包括顧問、研究助理、行政助理）。 

4. 研討會／培訓項目的舉辦方式由線下改為線上，或線下結合線上。 

5. 研討會／培訓項目的舉行地點更改為其他城市。

《2027年學術項目資助計劃》第13.1.1-13.1.5項



3. 變更事項- 交流活動

2026年 2027年

1. 變更／增加／減少項目的開展地點（內地及

港台交流：省級行政區；國際交流：國家）。

1. 變更／增加／減少項目的開展城市。

2. 變更主要交流或參訪單位。

3. 變更參加的官方活動或專門會議。 

4. 變更第 4.3 項所指之資助範圍的開支形式。

維持

《2027年交流活動資助計劃》第13.1.1-13.1.4項



3. 變更事項- 社區活動

2026年 2027年

1. 社區綜合活動、社區大型綜合／嘉年華活動、

大型品牌活動：減少子項目和活動環節。

2. 變更／增加講座、工作坊、座談會、培訓的講

師或導師。

1. ----

2. 講座／工作坊的講師或導師由外地變

更為本地。

3. 變更／增加／減少項目主題。

4. 項目的舉行方式由線下改為線上，或線下結合線上。

5.  變更／增加／減少項目的主辦、合辦、協辦單位。

維持

《2027年社區活動資助計劃》第13.1.1-13.1.5項



二、執行跟進

事中監察



事中監察：項目跟進

現場跟進：基金會人員到現場實地了解，社團需給予安排及提供資料。

消息跟進：基金會通過社團發佈及傳播消息的平台、新聞媒體追蹤項目執

                   行情況，社團宜主動更新並追蹤項目進展。

實況跟進：基金會通知社團提供項目執行進度或即場情況，社團需保持

                   及時回饋動態進展。

 請社團積極配合基金會的項目跟進工作



三、提交報告

事後監察

1. 報告組成   2. 報告提交方式   3. 提交期限   4. 收支憑證   5. 關聯交易



1. 事後監察：報告組成

總結報告

按基金會提供 《執行報告》及《收支報告》

格式及要求填報 。

按不同類別項目的要求提交評估所需資料。

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由執業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可提供會

計和稅務服務的會計師、可提供會計和稅

務服務的會計公司編製並出具報告。

凡獲運作經費資助，均須提交。



1. 報告評估所需資料 - 運作經費

2026年 2027年維持

1. 受資助場所資料表。

2. 受資助僱員名冊表，並附上職業稅申報表。 

3. 人員培訓表。

4. 2027 年活動表。 

5. 宣傳資料

《2027年運作經費資助計劃》第15.1.1項



1. 報告評估所需資料 - 學術項目

2026年 2027年維持

1. 研討會／培訓項目：製作費的支出憑證；赴外地舉辦的參與者名單。

2. 研究項目：研究報告的電子檔；發佈研究成果的資料。

3. 出版項目：出版物1本；電子檔(電子出版物) ；發佈／發行出版物之資料。

4. 宣傳資料。

《2027年學術項目資助計劃》第15.1.1項



1. 報告評估所需資料 - 交流活動

2026年 2027年維持

1. 參與者名單。

2. 受資助項目資助範圍的收支憑證。

3. 整個交流活動每天的日程內容。

4. 宣傳資料。

《2027年交流活動資助計劃》第15.1.1項



1. 報告評估所需資料 - 社區活動

2026年 2027年

1. 講座、工作坊、座談會、培訓項目：講師／導師名

單及簡歷，註明其來源地(外地講師／導師／嘉賓)。

2. ---

1. 講座、工作坊、座談會、培訓項目：講師／導師名單及

履歷，註明其常居地及出發地(外地講師／導師／嘉賓)

2. 社區綜合活動、社區大型綜合／嘉年華活動、大型品牌

活動：實際開展形式和場次、實際開支資料(涉多個子項目

和活動環節)。

3. 座談會項目：結論文或發表內容。

4. 出版項目：出版物 1 本；電子檔(電子出版物)；發佈／發行資料。

5. 支出憑證 (依項目交對應憑證)

6. 宣傳資料。

維持

《2027年學術項目資助計劃》第15.1.1項



2. 事後監察：提交報告方式

基金會網上資助申請平台

經平台提交後，須於指定期間

親臨基金會 遞交正本。

商社通平台

在完成 面容識別 後提交，或根據規定

完成遞交相關正本。



3. 事後監察：提交報告期限

類別 提交期限

總結報告 30 日內 (項目完成翌日起計)

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210 日內 (項目完成翌日起計)

報告補充文件 接獲基金會通知 15 日內

扣減 5% 資助款

(凡符合左側任一逾期情形)



緊守時程管控： 逾期提交任何一項文件（總結報

告、商定程序報告或補充文件），皆啟動罰則。

免觸資金扣減：上述文件一旦逾期，將扣減該計

劃 5% 的資助款。請務必提早規劃、按時提交，

避免觸及違反義務及科處後果情況。

不耽誤文件補正： 新增「補充文件 15 日提交期

限」，及時回應，確保於期限內按基金會要求補

交報告的必要申報文件、證明或解釋說明。

3. 事後監察：提交報告期限



3. 事後監察：延期提交報告

總結報告

可申請延期 一次，按提交報告期限計，

延期最長 90 日。

※ 須在原期限屆滿前提出

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可申請延期 一次，按項目完成翌日計，

延期最長 365 日。

※ 須在原期限屆滿前提出



4. 收支憑證：原始憑證基本要求

真實性與合規性

確保憑證真實有效

符合公監局「查驗指引」

符合澳門基金會的規定

反映實際收支情況。

資訊完整性

包含：買賣雙方名稱、產品/服務名

稱、日期、編號、金額、賣方的聯絡

資料等必要資訊。



4. 收支憑證：原始憑證識別要素及範例

收據範本

買方名稱：與受資助者名稱一致

賣方資料：有蓋章與聯絡資訊

開立日期：與項目期間吻合

品項明細：具體服務內容



4. 收支憑證：原始憑證保存與提交

保存五年：須妥善保存全部原始憑證五年，以備核查。

指定平台：應按照資助計劃規定，通過指定平台提交特定類別支出憑證。

其餘開支：自行留存，無需主動上傳及提交，但必須備查。



4. 收支憑證：明細表範例

※ 發出單位：應為接受款項之單位。個人收費應填收款者名稱。

※ 非澳門元：須填報兌換率。

收支項 憑單編號 發出日期 發出單位 幣別 金額 兌換率 金額(MOP)

報名費 -- 13/9/2025 報名者姓名 澳門元 1,000 1 1,000

保險費 2111 14/8/2025 YYY公司 港元 500 1.0315 515.75

調研費 16072121 12/8/2025 收款者姓名 人民幣 2,500 1.1 2,750

※ 憑單編號：由收付款單位按業務所需自行訂定流水號，倘為受資助者本身可自行訂定後填報。



4. 收支憑證：明細表提交

1. 進入系統收支明細頁面

2. 點選 「填寫明細」 按鈕

3. 逐筆輸入憑證資料 (類別、編號、日期、

單位、金額)

4. 點選 「暫存」



4. 收支憑證：補足措施

若欠缺原始憑證或資料不完整：

1. 提供 書面解釋。

2. 由 負責人 或 獲授權財務主管 簽署。

3. 註明簽署日期，交由基金會審核。



5. 關聯交易

※ 參照公監局《公共財政資助程序中關聯交易的監察指引》第001/DSGAP/AF/2024號

單筆或同一關聯方累計交易金額達

澳門元 100,000 元
應主動向基金會申報



5. 關聯交易申報時點

已存在的關聯交易

可確定或可預見將持續進行的交易，應

在 申請表 中申報，並提供相關資料及文

件。

發生變更或新產生的關聯交易

已申報的關聯交易資料發生變更或產生

新的關聯交易，受資助者須在 總結報告

內或開支確認階段申報，並提供相關資

料及文件。



5. 關聯交易申報的必要內容

1 關聯方的姓名或名稱、聯絡資料 2 關聯方與受資助者之間的關係

3 交易日期、標的及金額 4 進行關聯交易的具體理由

5 證明文件：提供可判斷關聯交易價格屬合理的證明文件或市場參考資料。



正面個案分享



個案：切實執行依規申報

項目申報狀況

按已批准計劃執行：活動內容及主題等符合原計劃。

成效符合預期：參與人數達標，達到預期目的和成效。

合規性檢查達標：報銷憑證及報告文件符合要求。

按時履行義務：按時交總結報告及商定程序報告。



  支出憑證符合規範

支出憑證具備公司抬頭與印章、開支明細、日期明確

等，清晰載明各項要件，並完全符合本會之規定。

例子：收支憑證合規



抽查發現未達標，嚴格依規修正

商定程序報告抽查發現個別開支金額與支出憑證不一

致。社團迅速配合，並嚴格按照資助規範完成相關帳

目的修正與重新核實。

例子：不耽誤文件補正



四、受資助者義務



受資助者義務

請務必仔細閱讀

各資助計劃章程



4大常見違規情況

01

逾期提交報告

02

變更不符規定

03

欠缺資助標示

04

憑證不合規



違規情況 (一)：逾期提交

具體說明：

〮 經網上平台提交報告，但「未在期限內遞交實體正本」 。

〮 經商社通提交，完成面容識別後 「未按下提交鍵」，導致申請未正式傳送。

〮 已按時交總結報告，但 「未在期限內遞交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 。

扣減資助款



違規情況 (二)：變更/更改事項未獲批准

未獲批准：

〮 地點變更：例如赴外交流由北京自行改為上海。

〮 導師變更：培訓工作坊導師由原定外地專家改為本地。

〮 日期變更：例如座談會日期由5月大幅移動至11月。

〮 形式變更：由線下改為線上進行。

 書面警告



違規情況 (三)：未標示 「由澳門基金會資助」

標示缺失或錯誤：

〮 推廣宣傳、成果發佈（如出版物）未標示 「由澳門基金會資助」。

〮 文字標示模糊或不清晰，未包含基金會全稱。

〮 未使用 正確字眼，例如以「支持」或「合作」代替「資助」。

 書面警告



違規情況 (四)：憑證不合規

憑證瑕疵：

〮 發出單位欠缺，或買方抬頭 非受資助者 (如寫成客戶、X先生)。

〮 使用熱敏紙、複寫紙導致資訊內容 褪色不清晰。

〮 產品或服務 不在項目開展期內。

〮 憑證中 欠缺明確 產品或服務名稱。

〮 沒有保留原始憑證。

扣減資助款



憑證要素缺失： 單據雖註有買賣

雙方等詳細資料，惟未能提供住

宿的具體日期 ；而個人簽收單欠

聯絡資料。

憑證不合規示例

憑證缺乏要素與項目關聯性證明

收款人聯絡資料 ?

截圖缺乏正式憑證的防偽要素與法定效力，無法作為合規開支憑證進行申報。

截圖不可代替憑證



五、制約措施

（違反義務的後果）

6+1措施



基金會將視情節嚴重程度採取以下制約措施：

書面警告

扣減資助款

暫停發放資助款

追回資助款

拒絕資助申請

撤銷批給

6大基本制約措施



在原有6個基本制約措施的基礎上，增加新措施

扣減3% 資助款：

倘在同一資助計劃中，

連續3年

錄得書面警告記錄或未按時提交報告記錄。 

2027年資助計劃─6+1新措施

適用於2027年資助計劃



連續性認定標準

「連續 3 年」指同一資助

計劃連續 3 個年度，每年

存在至少一次違反資助義

務的記錄（例如變更不合

規、逾期交報告等）。

中斷與重算機制

若任一年份未有違反紀

錄，連續計算即中斷。若

後續年份再次違規，將以

新違規年度為起點重新計

算連續 3 年。

加重扣減處分

除各年度違規行為之「個

別處分」外（例如：遲交

報告不發放5%資助款），

若連續 3 年違規，將額外

扣減 3% 資助款。

2027年資助計劃─6+1新措施

適用於2027年資助計劃

連續 3 年違反義務的計法



扣減機制

2027年資助計劃─6+1新措施

受資助者 連續違規狀態 報告年份 違反義務 個別後果 3% 金額扣減 備註說明

A
連續3年

違反義務

2027年 變更不合規 書面警告

✓ 執行扣減
2027-2029年連續3年違規，
在緊接一年的報告執行
額外 3% 發放金額扣減。

2028年 逾期交報告 扣5%資助款

2029年 憑證不合規 書面警告

B
沒有連續3年

違反義務

2027年 變更不合規 書面警告

X   無須扣減
2028 年無違規紀錄。B 
自 2029 年起，重新計算
連續 3 年有否違反。

2028年 --- ---

2029年 憑證不合規 書面警告

適用於2027年資助計劃

3% 金額扣減機制



不承擔違規後果的個案

不承擔因違反受資助者義務而被處科後果的個案（主要：提交報告或資助款

返還期限結束），基金會將按規定採取以下跟進措施：

•01. 書面聽證 02. 強制徵收

就受資助者沒有履行義務所可能產生

的後果，按《行政程序法典》規定，

基金會將在受資助者接獲通知後 15 日

內 作出書面聽證。

受資助者未於規定的期間內（書面聽證

後）返還資助款。

依法移交予財政局根據《稅務執行程序》

的法定規定進行 強制徵收。

•



未按規定保留

原始單據，導

致開支真實性

無法驗證。

財務開支與總

結報告中的實

際活動情況嚴

重不符。

按規定，撤銷

批給並要求退

款。

受助社團在法

定期限內拒絕

或未能歸還相

關款項。

案件移交至財

政局執行部門

，啟動強制徵

收程序。

不承擔違規後果的個案

強制徵收逾期未退撤銷批給財務不符憑證缺失



總      結



資助款規範使用：務必細閱各計劃章程及審批通知函，關注可報銷的範圍及資助條款。

項目按計劃推進：掌握事前、事中、事後監察時點，確保項目依既定時程與品質完成。

事前/變更申請：倘項目有變更或調整，請按章程提前7天辦理變更申請，確保行政合規。

事中/配合監察：活動執行期間應積極配合基金會人員的實地訪視。

資助監察的核心事項與關鍵時點



事後/報告申報：務必按時提交總結報告(於結項後30日內)及補充報告必要文件(15日內)。

逾期申報將產生罰則，請務必掌握時程。

款項返還：若項目產生資助餘款，應於20日內主動返還，以利後續結算。

關聯交易：金額達10萬請主動申報，確保公帑運用的透明與可追蹤性。

憑證規範：注意原始憑證的規範及要求，妥善保存憑證5年，以備查核。

資助監察的核心事項與關鍵時點



運作經費 交流活動

薪酬申報：受資助僱員全年實際發放

之薪酬，必須與交給財政局的「職業

稅申報表」金額相符。

履行義務：須嚴格注意已預計舉辦的

活動計劃數量，若最終未達標，按比

例退回相關資助款。

成本自籌：30%自承比例是基本原

則，特殊項目需提供充分證明文件。

按日扣減：非全程參與者，嚴格按

「人‧天」扣減資助款與團費報銷。

重複率扣減：參與者重複率以 20%

為限，超額者將依規扣減。

報告提交：所有獲資助運作經費的項

目，均需提交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做好每一資助計劃把關



做好每一資助計劃把關

社區活動 學術項目

電子檔命名標記：提交各類電子檔

（如照片、講師資料、論文）時，必

須清楚註明所屬資助項目之名稱。

收支憑證要求：按章程規定提交項目

之收支憑證即可，其他收支憑證自行

保存。

成果控管及驗收：提交及發佈研究

成果內容，研究成果須達一定篇幅

深度，杜絕粗製濫造，提升學術含

金量。

研究成果未通過評審委員會驗收者

扣減 5% 資助金額。

行政費報銷：僅限活動工作人員，且

不得與同年度社團運作報酬重複。
調研費報銷：以個人名義收取調研費 

不超過資助金額 40%。



總結

◆  嚴格依法依規

◆  保證文件的合法性、真實性

◆  加強資助項目的績效管理和風險管控

◆  善用公帑



查詢與協助

感謝查閱及聆聽！

資助管理處

負責：申請、批給結果、資助款發放、同意書

及確定通知書的提交、項目變更申請。

8795 0950

dgaf_info@fm.org.mo

資助監察處

負責：報告申報、聲明異議、延期及取消項目

申請、資助款返還、監察工作。

8795 0950

dfaf_info@fm.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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